
岚政办发〔2022〕55 号

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岚县发展庭院经济奖补方案》和
《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

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岚县发展庭院经济奖补方案》和《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

工一次性交通补贴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岚县发展庭院经济奖补方案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动产

业持续发展，守住不发生返贫致贫底线，促进脱贫群众增收致富，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增加全县脱贫人口收入，以强村富民为目标，通过

发展庭院经济，进一步拓宽群众持续增收途径，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活力。综合考虑沿路沿线、资源禀赋等条件，以“统一规划、

力争一村一品、各具特色”为原则，动员具备条件的脱贫户和监

测户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加快脱贫人口增收致富步伐。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环境优先、统筹兼顾原则。发展庭院经济与美丽

乡村建设相结合，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坚持政府主导、农户主体原则。充分调动脱贫户发展

庭院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政府组织、引导作用，加大政

策扶持、项目投入、技术服务等支持力度。

（三）坚持市场导向、突出特色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现有产业为基础，合理确定品种、规模，生产适销对路优质农

产品，突出地域特色、产品特色，培育庭院经济专业村、特色村，

促进庭院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三、奖补项目

各乡镇要根据各村资源，结合当地特色主导产业布局、农户

自身发展能力及发展意愿，选好适合的产业种类，形成发展规模，

努力提高产业集中度，重点扶持以下庭院经济项目。

（一）小种植。利用脱贫户庭院种植蔬菜、瓜果、中药材、

食用菌、种苗、蔬菜大棚等。

（二）小养殖。利用农户庭院养殖猪、牛、羊、鸡、鸭、鹅、

鸽、兔等家禽(畜)，要保持庭院干净整洁，支持脱贫户在林下围

网散养鸡、鸭等禽类。

（三）小手工。利用脱贫户庭院、闲置房屋，加工草编、刺

绣、剪纸、手工艺品等。

（四）小买卖。利用脱贫户庭院开设农家乐、民宿、小商店

等，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五）其他项目。未纳入以上范围且有利于增加脱贫户收入

的其他庭院经济项目，享受同等扶持政策。

四、补贴标准

对发展庭院经济成效显著的脱贫户和监测户，根据经营收入

情况，给予不超过 2000 元的补助政策。具体补贴标准如下：

1.经营收入超过 6000 元以上、10000 元以下的农户，每户

予以补贴 500 元；

2.经营收入超过 10000 元以上、15000 元以下的农户，每户

予以补贴 1000 元；



3.经营收入超过 15000 元以上、20000 元以下的农户，每户

予以补贴 1500 元；

4.经营收入超过 20000 元以上的农户，每户予以补贴 2000

元。

五、实施程序

（一）宣传发动。各乡镇组织各村通过入户宣讲、张贴标语

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引导农户依托扶持政策发展庭院经济。

（二）申报审批。采取“农户申请、村级初审、乡镇审核、

县级备案”的方式，由各村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产业项目、实

施户数、建设规模、申请资金额度等内容，组织农户申请，开展

初审；各乡镇对村级上报的庭院经济实施户进行审核，审核完成

后，将最终名单下达各村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以正式文件报

县乡村振兴局备案。

（三）兑现补贴。县乡村振兴局对各乡镇上报的情况进行汇

总，提交县政府将补贴资金下达乡镇。乡村两级要加强对各户庭

院经济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因管理不善而导致产业损失的

将不予补贴，效益稳定的给予奖励资金。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分管副县长任组长，由县发改

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乡村振兴局、林业局、各乡

镇乡镇长为成员的县庭院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乡村

振兴局，由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庭院经济发



展日常工作。各乡镇也要成立领导组，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

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做好庭院经济工作的发展、监督、

补贴发放等工作。

（二）加大技术指导。县农业、文旅、林业等部门要加强对

乡村发展庭院经济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充分发挥各级农业科技人

员、产业技术指导员和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及时为农户提供技术

指导服务。积极开展庭院经济实用技术培训，通过技术培训、技

术咨询、现场指导、人才引进等多种形式，为发展庭院经济提供

技能人才。

（三）强化考核奖惩。县考核办要将庭院经济工作纳入对各

乡镇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对工作推进有力的乡镇进行表彰奖

励，对工作推进不力、措施不到位的乡镇，进行通报批评。对弄

虚作假的一经发现严格追究相关责任。

（四）严格审核把关。本方案扶持的项目均为当年新实施项

目，非当年新实施项目不予补贴。乡村两级要收集保存好各户庭

院经济项目申报、补贴等档案管理，做好年末各户庭院经济项目

的收入情况统计，并纳入收入测算，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

统。



附件 1

岚县庭院经济项目申请审批表
乡镇 行政村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实施年度

实施项目 小种植 小养殖 小手工 小买卖 其他项目

经营收入
申请补贴

金额（元）
户类型

脱贫户

监测户

庭院经济

项目简介

（包括实

施产业、建

设规模、增

收情况等）

村级初审

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乡镇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附件 2

岚县庭院经济项目奖补汇总表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实施年度 实施项目 经营收入 补贴金额 银行卡号 备注

合计

乡镇（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
补贴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有关政策，切实帮扶脱贫劳动力

外出务工就业，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大力度支

持脱贫人口增收的若干措施》（厅字〔2022〕39 号）和省人社厅

《关于扎实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问题整改进一步加强脱贫

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22〕57 号）文件

精神，现将脱贫劳动力申领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

在全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标注的当

年度跨省务工和省内县外务工的农村脱贫劳动力。

二、补贴标准

按照输出地到输入地单程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用给予一次性交

通补贴，跨省务工的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 1500 元，省内县外就业

的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 600 元。

三、资金来源

一次性交通补贴由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列支。



四、申领办法

补贴由劳动者本人申请。跨省务工和省内县外务工的农村脱贫

劳动力，由本人填写《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申

请表》（附件 1），对于有固定就业单位的，由就业单位审核签注

证明意见，通过灵活就业方式就业、无法提供就业证明材料的，进

一步简化申领和核发程序，推广承诺制，由本人自主申报就业地、

就业时间和就业收入，并承诺提供情况真实，按规定落实一次性交

通补贴。有车票的据实报销补贴，无车票的参照交通部门核定的费

用标准给予补贴。对于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将责令追回相应补

助资金，并通过适当方式记入诚信档案。通过寄回申请表原件或扫

描为 PDF 格式发回，本人或委托亲属交乡镇，乡镇审核后统一报送

县乡村振兴局备案。

申请交通补贴材料：

1、有固定就业单位的。包括：全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返

贫监测信息系统脱贫户或监测户截图、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

印件或其他用工就业证明材料、交通费用证明（车票）、农商行个

人银行卡号复印件及《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申

请表》。

2、灵活自主就业的。包括：全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返贫

监测信息系统脱贫户或监测户截图、身份证复印件、交通费用证明



（车票）、农商行个人银行卡号复印件及《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

工一次性交通补贴申请表》。

以上资料一式两份，乡镇、县乡村振兴局各存一份。

五、审核拨付

外出务工人员申请资料，由村级初审、乡镇审核，审核通过的

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资料及汇总表报乡村振兴局备案，

县乡村振兴局根据确定的补贴金额下达到乡镇，由乡镇按规定拨付

到补贴对象本人账户。

六、有关要求

各乡镇要把发放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交通补贴作为促进脱贫

人口增收的重要举措，主动靠前服务，明确专人接收、审核申请人

提交的资料，积极为申请人提供填报指导服务。要对外出务工脱贫

劳动力就业帮扶政策进行宣传指导，做到能补则补、应补尽补。

附件：1.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申请表

2.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汇总表



附件 1

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岚县 乡镇（社区） 村 就业类型 灵活自主就业 固定单位就业

联系方式
务工

时间

就业地址
就业单位

名称

交通费用 年 月 日，从 出发到 ，金额 元。

乘坐交通工具

及车次
年均收入 元

本人农商行银

行卡开户行

本人

银行卡号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提供信息真实可靠，若有虚假，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本人签字：

就业

单位

证明

意见

以上情况属实。

（盖章）

年 月 日

村级

初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

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有固定单位就业的在就业单位就业单位证明意见一栏加注意见并盖章，灵活自主

就业的在本人承诺一栏签字捺印。

2、有车票证明的交通费票据信息一栏如实填写，无票据的参照输出地到输入地交通费用标

准填写。



附件 2

岚县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汇总表

乡镇（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就业类型 联系方式
务工

开始时间

就业

详细地址
就业单位名称

补贴票据

金额
备注

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联系方式：


